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航空核心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江苏

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迈信林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1 号——持续督导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

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经

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同意注册（证监许可

[2021]895 号）《关于同意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注册的批复》。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 2,796.6667

万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，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9.02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

民币 252,259,336.34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200,143,376.04 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验，并由其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1]号第 ZA90546 号）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

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 

拟使用募集资金

金额 

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实际投资

金额 



1 
航空核心部件智能制造产业

化项目 
21,950.00 12,000.00 12,469.67 

2 国防装备研发中心项目 6,600.00 3,000.00 3,079.90 

3 补充流动资金 7,000.00 5,014.34 5,014.34 

合计 35,550.00 20,014.34 20,563.91 

三、产业化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延期原因 

（一）产业化项目的具体情况 

1、第一次变更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 

2022 年 1 月，因产业化项目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蓝天机电有限公司（已

注销，以下简称“蓝天机电”）建设项目有重叠部分，为了避免资源浪费，同时

也是为了进一步贴近市场、贴近客户，实现公司资源的合理配置，进一步提升

生产研发效率，尽快实现募投项目的经济效益，公司决定调整航空核心部件智

能制造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，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蓝天机电，

实施地点由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溪虹路 1009 号变更为江苏省

南京江宁空港经济开发区飞天大道 69 号 1335 室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

26 日披露的《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

体、实施地点的公告》（编号：2022-006）。 

2、对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周期及预计可使用状态的延期 

2022 年 8 月，公司产业化项目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金额未

达到相关计划金额的 50%，公司对其必要性、可行性重新进行论证，决定继续实

施产业化项目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将产业化项目建设周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，预

定可使用状态延期至 2024 年 3 月前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8 日披露的

《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》（编号：

2022-041）。 

3、第二次变更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 

2022 年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到蓝天机电后，蓝天机电积极协调当地政

府机构，签署购地投资协议，对相关设备进行了选型及部分产品的商务谈判，但

实际情况是 2022 年上半年度关于项目投资的监管协议条款未能达成一致，相应



条款会影响蓝天机电的正常运行，从而导致公司未能完成最终投资行为。公司董

事会经充分调研及可行性论证，实施主体由蓝天机电变更为公司，实施地点由江

苏省南京江宁空港经济开发区飞天大道 69 号 1335 室变更为河南省郑州市二七

区南三环中段南 1 号房，此为公司郑州分公司地址。2022 年公司收购了郑州郑

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，基于郑飞机械的地理位置优势，通过募投项目的落地，围

绕航空工业机载业务板块，建立新的产业制造基地，提高产能，扩大产品覆盖领

域，提升公司航空产业布局能力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《江

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实施地点的公

告》（编号：2023-005）。 

（二）产业化项目的延期原因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产业化项目已累计投入 12,469.67 万元，达到计

划金额 103.91%。但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，西方国家将数控系统机床实行出口许

可证制度，制定了更为严苛的出口限制，出口审批流程进一步从严收紧，导致设

备进口流程审批缓慢，因此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所选型的进口设备依然

还有部分未到货。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应对相关核查事项，力争尽快解决剩余设备

进口事项。基于此，公司将产业化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延期至 2025 年 3 月前。 

四、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

公司本次调整产业化项目实施进度是基于对股东负责、对公司长远可持续发

展负责，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，仅涉及相应项目的实施进度变化，不存

在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、投资用途、建设规模的情形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

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相应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未发生重大

不利变化。公司将严格遵守按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

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要求，科学、

合理决策，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，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。 

五、审议程序及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

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航空核心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



综合考虑目前募投项目“航空核心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产业

化项目”）的实施进度，同意公司将产业化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延期至 2025 年 3

月前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，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

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过程

中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募投

项目延期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

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不存在

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综上，独立董事

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

做出的审慎决定，符合公司发展规划，不会对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变

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中国

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相关决策和审

批程序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。综上，监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

的事项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本次航空核心部件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

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法律法规和

相关文件的要求。上述延期事宜主要由国际形势及政治因素等客观原因导致，仅

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，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、投资总额，不会对募投项目

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。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。 

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